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莆田市人民政府文件 
 

莆政〔2018〕56 号 
 
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关于湄洲湾 
港口铁路支线线路安全保护区划定的通告 

 

根据《铁路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39 号）第二十七条

规定，经有关部门共同研究，对我市辖区内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

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进行划定。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： 

一、划定范围。铁路安全保护区范围，是指从铁路线路路堤

坡脚、路堑坡顶或者铁路桥梁（含铁路、道路两用桥）外侧起向

外依法规定的距离范围。本行政区域内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具体

划定范围详见附件。 

二、在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，除必要

的铁路施工、作业、排险活动外，任何单位和个人禁止烧荒、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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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牲畜、种植影响铁路线路安全和行车瞭望的树木等植被；禁止

向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排污、倾倒垃圾以及其他危害铁路安全的

物质；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建造建筑物、构筑物等设施，取

土、挖砂、挖沟、采空作业或者堆放、悬挂物品，应当征得铁路

运输企业同意并签订安全协议；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既有的建

筑物、构筑物危及铁路运输安全的，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

施，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后仍不能保证安全的，依照有关法律的规

定拆除；拆除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的合法建筑物、构筑物，清

理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内的植物，或者对他人在铁路线路安全保

护区内已依法取得的采矿权等合法权利予以限制，给他人造成损

失的，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者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。在铁路沿线

从事生产、生活或其他活动的，除遵守以上规定外，还应遵守《铁

路安全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。铁路沿线当地政府要切实加强《铁

路安全管理条例》的贯彻落实工作，及时发现和制止危及铁路设

施安全的行为，确保铁路运输安全顺畅。 

三、在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划定后，铁路建设单位或铁路运

输企业应当进行勘界，绘制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平面图，并根据

平面图设立标桩。请铁路沿线的有关企事业单位、组织和群众给

予支持和配合。 

四、法律责任。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及个人应依法积极遵守本

通告，若违反本通告，将依法给予处罚；造成严重后果，依法追

究刑事责任。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与公路、河道、石油、电力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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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区或控制区重叠区域实行共同管

理，同时适用各自安全保护有关法律法规。 

请辖区内企事业单位和个人自觉遵守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

有关规定，依法从事生产经营等活动，共同维护铁路运行安全。 

 

附件：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具体划定范围 

 

 

 

莆田市人民政府          

2018 年 12月 16日 

 

  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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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湄洲湾港口铁路支铁路线路安全保护区划定情况表 

 

自铁路路堤坡脚、

路堑坡顶、桥梁外

侧起向外的距离 

备注 

序号 行别 

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疏解

线起止里程

（SK0+000-SK4+467.542） 线路

左侧 

线路右

侧 
  

1 单 SK0+000-SK2+900 12 12 荔城区新度镇 

2 单 SK2+900-SK4+467.542 12 12 荔城区新度镇 

 单 

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东吴

支线起止里程

K0+000-K29+064.276 

   

1 单 K0+000-K4+467.542 12 12 荔城区新度镇 

2 单 K4+467.542-K7+740 12 12 秀屿区笏石镇 

3 单 K7+740-K9+830 12 12 秀屿区东庄镇 

4 单 K9+830-K15+360 12 15 秀屿区月塘镇 

5 单 K15+360-K25+000 12 12 北岸管委会东埔镇 

6 单 K25+000-K29+064.276 12 12 八方港口公司 

 单 

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罗屿

支线起止里程

LK0+000-LK5+658.142 

   

1 单 LK0+000-LK3+470.88 12 12 北岸管委会东埔镇 

2 单 LK3+470.88-LK4+236.33 15 15 罗屿大桥 

3 单 LK4+236.33-LK658.142 15 15 罗屿港口公司 

 单 

湄洲湾港口铁路支线国投

煤炭码头支线起止里程

GK0+000-GK4+301.6 

   

1 单 GK0+000-GK4+301.6 12 12 北岸管委会东埔镇 

合计 43.492 ㎞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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